
 

 

臺東縣政府辦理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合作申請書暨契約書 

 

壹、申請書 

一、申請人基本資料 

姓 名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連 絡 電 話  手 機  

所屬居家托

育服務中心 
臺東縣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已 收 托 數 

未滿 2歲____人 

2 歲以上____人 

二、檢附文件 

□申請書 

□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書（得免附） 

居家托育人員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貳、契約書 

臺東縣政府（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甲方）及__________（托育提供者，

以下簡稱乙方）雙方簽訂本契約，同意共同遵守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未滿二歲

兒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與費用申報及支付作業要點、相關法規規定及以下約定事項： 

一、本契約效期自甲方核定之日起至____年____月____日止。 

二、乙方每月收托時間及費用標準如下： 

托育類型 收托時間 
托育費 

（元/月） 

副食品費 

（元/月） 

延托費 

（元/月） 

其他項目：

如有年終、

二節禮金等

請分別敘明 

如分齡請

敘明 

▓日間托育 

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 7 點到下午 5 點 

， 計 1 0 小 時 

16,065 

與幼兒家長

雙方簽訂契

約行使之 

依勞動基準

法規之基本

時薪為上限 

與幼兒家長

雙方簽訂契

約行使之 

 

▓全間托育 
每週一至週五； 

每日 24 小時 
26,250 

與幼兒家長

雙方簽訂契

約行使之 

依勞動基準

法規之基本

時薪為上限 

與幼兒家長

雙方簽訂契

約行使之 

 

▓夜間托育 

每週一至週五； 

下午 7 點到上午 7 點 

， 計 1 2 小 時 

16,800 

與幼兒家長

雙方簽訂契

約行使之 

依勞動基準

法規之基本

時薪為上限 

與幼兒家長

雙方簽訂契

約行使之 

 

三、乙方在契約期間，收費應低於政府托育服務簽約收費上限，且不得擅自調高費用

或收取額外費用、改變原收托條件或收托比違反簽約規定，經查證屬實者，應調

回本契約額度、項目及收托條件，並退還家長相關差額。 

居家托育人員適用 

 



四、乙方受托幼兒停托、轉托或連續請假超過 15 日以上，應主動與家長共同向甲方

完成異動通報。 

五、乙方有特殊事由，經甲方核准終止契約時，應事前主動向受托幼兒之家長說明原

因及終止日期，甲方支付家長之服務費用自乙方申請契約終止日之次月起停止支

付；乙方如未說明清楚致家長權益受損時，應由乙方負擔相關責任。 

六、乙方同意提供姓名、地區、聯絡電話、托育費用等及其他所需相關基本資料予衛

生福利部、甲方及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作為「供民眾查詢是否為準公共化托育服務

提供者及媒合」之用。 

七、本契約自終止之日起，甲乙雙方之權利義務即行消滅，惟仍須互負相關之保密義

務。 

八、本契約未載明之事項，依行政程序法及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九、本契約如有未盡事宜，經甲乙雙方同意，得以附約或換文補充之，其效力與本契

約同。 

十、本契約一式二份，由甲方及乙方各留執一份。 

 

 

 

 

 

 

立契約書人： 

甲方： 

 

代 表 人：臺東縣政府 縣長 饒慶鈴 

地 址：臺東市中山路 276 號 

電 話：089-345106 

 

 

乙方：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 

托 育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